
什麼是口述歷史？ 
與相關文類及訪問方法的比較 *

曾冠傑 **

 一、前言

什麼是口述歷史？這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簡單的原

因是，我們不難找到口述歷史的定義。複雜的原因是，口述歷史

作為一種保存過去記憶的文類或訪問方法，經常有人感到疑問：

口述歷史與自傳或回憶錄有何差異？與傳記文學或新聞採訪又有

何不同？這些文類及訪問方法看似與口述歷史相近，容易讓人混

淆。因此，本文將透過口述歷史與相關文類及訪問方法的比較，

讓我們更清楚什麼是口述歷史。 

本文對口述歷史的定義，主要參考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口述

歷史實務手冊》的看法：「口述歷史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也是

收集資料的方法，它保存和解釋有關人、社區、過去事件參與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組員、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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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回憶與聲音。口述歷史既早於書面文字，亦是可查詢歷史

的最古老之類型；同時也是最先進的，它從 1940年代開始用錄

音的方式保存下來，到 21世紀則可用數位技術來保留影像和語

音。」1透過上述定義，本文列舉一般人容易與口述歷史混淆的文

類及訪問方法，分別是：一、歷史學領域的自傳與回憶錄；二、

文學領域的口傳文學（口述傳統）、報導文學與傳記文學；三、

傳播學領域的新聞採訪；四、社會科學領域的訪談研究法。本文

將比較它們與口述歷史的相同處與相異處，以及對口述歷史的啟

發，並在文末整理為附表「口述歷史與相關文類及訪問方法的比

較」。

二、歷史學領域：與自傳、回憶錄的比較

自傳與回憶錄的性質接近。自傳是作者自述生平的著作，而

回憶錄所記載的通常是作者認為重要的人和事。兩者的區別是，

後者較重視作者身處的社會和歷史背景，較不重視作者個人的私

生活，有時作者甚至很少提到自己。2如果把自傳和回憶錄視為

同類作品，與口述歷史比較，兩者相同處是：第一，內容皆以當

1 許雪姬等主編，《口述歷史實務手冊》（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會，2013
年），頁 4。另外，《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
歷史學會，2014年）展現目前臺灣口述歷史學界對於理論和方法的研究
水平與成果，值得重視。

2 張瑞德，〈自傳與歷史—代序〉，收入蔡廷鍇，《蔡廷鍇自傳（上）》（臺

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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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主觀性的歷史記憶為主，若用於歷史研究時，同樣面對歷史

記憶作為史料，如何檢驗其真實性的問題，這需要一套嚴謹的史

學方法。第二，相較於嚴肅的史學論著，這些作品通常較為通俗

生動，讀者包括學界以外的社會大眾，甚至被民間出版社視為具

有出版營利的價值，如歷史學者唐德剛從事的胡適、李宗仁等一

系列民國名人口述歷史，受到眾多讀者矚目。筆者亦聽過有讀者

表示，讀這些作品並不是為了研究目的，而是「當作小說讀」。

相異處是：第一，自傳與回憶錄的先決條件，是當事人要

有一定的文字表達能力，其中不乏優秀作品，如齊邦媛《巨流

河》，3受到海內外許多讀者喜愛，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不過

從另一方面來說，對當事人的書寫門檻較高，並非適合每個人。

口述歷史只要當事人願意口述自己的心聲，則由訪問者（與記錄

者，以下同）整理為文字稿，對當事人無書寫門檻的問題，所以

適合為不識字或沒有寫作習慣的弱勢族群發聲，鼓勵當事人暢所

欲言。第二，自傳與回憶錄是當事人單方面的自我陳述，為當事

人有意留存的內容，不一定是社會大眾或學者想知道的事，而且

難見有損於當事人的紀錄，主觀性相對較強。口述歷史則非如

3 有意思的是，齊邦媛寫作該書的動機，與單德興教授邀請她參加以英美
文學與比較文學在臺灣發展為主題的訪談有關，但她表示想談的多是來

臺灣以前的事，並自謙「由於思緒渙散，我已無法做訪談所需之資料準

備，也無暇思考大綱與內容。所談多是臨時記憶，主題不斷隨記憶而轉

移，口語也嫌散漫，常不知所云。不久，德興帶來張書瑋小姐根據錄音

帶所忠實整理的口述記錄稿，簡直慘不忍睹。」接下來齊邦媛嘗試把這數

百頁記錄稿，改成通順可讀的文字，但每試皆精疲力竭，2005年她決心
重寫，終於寫成該書，參見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

司，2009年），頁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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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透過訪問者的訪談互動，喚起當事人塵封已久的記憶；以及

訪問者整理為文字稿與查證的過程，經過雙方確認與共同負責，

降低當事人單方面隱瞞或扭曲事實的機會；甚至在無意間透露某

些事，而具有無意史料的價值。4口述歷史有助於解決當事人的

「非刻意遺忘」與「刻意遺忘」的問題，因此史料價值通常高於自

傳與回憶錄。

自傳與回憶錄對口述歷史的啟發是：第一，形成史學上的

分工，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對社會大眾而言，擴充大眾史學

（public history）的範圍；5對歷史學界而言，擴大歷史研究的史料

範圍。第二，在實務上只看書名，難以判斷是否為口述歷史，需

要檢驗該書的成書過程與內容才能確定。例如從書名來看，唐

德剛《胡適口述自傳》看似口述歷史，但他在〈文學與口述歷史〉

坦承：「我替胡適之先生寫口述歷史，胡先生的口述只佔百分之

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雖然加

入的史料事後經胡適認可，但這種作法是否可稱為口述歷史則有

疑義，便有學者認為，從這本書的成書經過與內容來看，與所謂

的口述歷史或自傳都不太相同，而比較接近傳記，「一本由胡適

4 牟立邦 ，〈略述口述歷史的價值與實際操作〉，《佛教圖書館館刊》，期 59
（2015年 6月），頁 45-47。

5 大眾史學的定義是：每個人隨著認知能力的成長，都有基本的歷史意
識。在不同的文化社會中，人人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和觀點表述私領域或

公領域的歷史。大眾史學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態，肯定每個人的歷史

表述，另方面也鼓勵人人「書寫」歷史，並且「書寫」大眾的歷史供給社

會大眾閱聽。參見周樑楷，〈大眾史學的定義和意義〉，收入周樑楷主

編，《人人都是史家：大眾史學論集第一冊》（臺中：采玉出版社，2004
年），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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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口述提供資料，唐德剛考訂、過濾、組合的傳記。」自傳與

傳記的區別是：自傳是史料，當事人只要有意願與能力的話皆能

寫；傳記是史學，為受過訓練的歷史學者的工作。6有意思的是，

唐德剛進行李宗仁的口述歷史，他表示寫作成書「大概只有百分

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面資

料補充與考證而成的。」7這或許是取名《李宗仁回憶錄》的原因。

另一例是黃克武編撰的《蔣復璁口述回憶錄》，在文字、內

容以及史料價值方面都與陸寶千訪問、黃克武記錄的《蔣復璁先

生訪問紀錄》（未出版，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性質

上的不同。根據黃克武所言，他是仿效唐德剛寫《李宗仁回憶

錄》、《胡適口述自傳》的辦法來編撰該書，「因此在某種程度上

本書是我依賴口述訪問的資料以及其他相關史料所編寫成的一個

『蔣復璁傳』。」8

再舉一例，從書名來看蘇燕輝著《我與豐田．和泰的汽車生

涯》似為自傳，實際上作者在自序表示：「我從 2010年卸下和

泰董事長職務、2014年卸下國瑞董事長職務之後，除了以和泰

集團總裁的身分參與重要會議，從 2014年起，每週固定二至三

天，進行口述歷史的工作，每次約二至三個小時，持續進行超過

兩年。相關同事不僅把我的談話整理成文字，還花許多心力比對

6 張秀蓉，〈從《胡適口述自傳》論口述歷史〉，《史耘》，期 2（1996年 9
月），頁 204。

7 唐德剛，〈文學與口述歷史〉，《史學與紅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
2013年），頁 48-49。

8 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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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獻、新聞資料與公司檔案」。9可見此為成書過程相當嚴謹

的口述歷史。

三、文學領域：與口傳文學（口述傳統）、報導文

學、傳記文學的比較

（一）口傳文學（口述傳統）

口傳傳統的定義，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是指「透

過口語、吟唱傳承，世代相傳之文化表現形式。」而根據《文化

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的說明：「包括各族群或地方用

以傳遞知識、價值觀、起源遷徙敘事、歷史、規範等，並形成

集體記憶之傳統媒介，如史詩、神話、傳說、祭歌、祭詞、俗

諺等。」因此，臺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便是一種口傳傳統。相較

而言，口述傳統範圍較廣，口傳文學的範圍較窄（強調文學的面

向），但在本文的討論，並不刻意區分口傳傳統與口傳文學的差

異。

臺灣原住民沒有自己的文字，因此透過講者與聽者之間的口

耳相傳來傳承部落傳統文化。針對臺灣原住民的系統性調查始於

日治時期，其中也部分記錄了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到了戰後相關

調查與整理持續進行。因此，原住民口傳文學的創造與傳承很

9 該書除了由昔日部屬張伯文整理文稿與查證資料之外，還由作者外甥女
吳瑠璃協助釐清家族歷史，以及研究臺灣產業政策與經濟發展史的洪紹

洋博士審閱文稿，參見蘇燕輝，《我與豐田．和泰的汽車生涯》（臺北：

和泰汽車公司，2017年），頁 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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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代久遠而不可考，但被採錄的時間較晚，主要與現代學界

的原住民調查研究有關。

前述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所定義的口述歷史有兩個面向：其

一，「既早於書面文字，亦是可查詢歷史的最古老之類型」，接近

這裡所稱的口述傳統；其二，「同時也是最先進的，它從 1940年

代開始用錄音的方式保存下來，到 21世紀則可用數位技術來保

留影像和語音。」則是現代意義的口述歷史。兩者相同處是：第

一，皆具有口傳（oral）性的特質，包括：講者傾向把故事「合理

化」（指向大眾共同接受的知識及傳統）、大多直線發展（不會倒

敘或插敘）、常見重複的、公式化的敘述等。10第二，在現代皆

透過訪問方法，以文字記錄口述內容，成為學者的研究資料。

相異處是：第一，以原住民口傳文學為例，主要採錄自古流傳的

故事，較不重視受訪者本身的生平經歷；而口述歷史記錄受訪者

的生平經歷，其內容發生於現代。第二，原住民口傳文學常見虛

構的神話、傳說或民間故事等，往往無法確認這些內容發生或被

創造的具體時間；口述歷史則是追求事實，盡可能查明受訪者所

述內容的發生時間。第三，兩者的相同用途是成為學者的研究資

料，而其不同的用途是：原住民口傳文學具有保存族群生活知識

與文化、維繫部落社會的倫理信仰，甚至提供族人休閒娛樂等功

能；11而口述歷史則有學界以外的讀者，從中享受閱讀歷史的樂

趣。

10 胡萬川，〈民間文學口傳性特質之研究—以台灣民間文學為例〉，《民間

文學的理論與實際》（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 61-84。
11 劉秀美、蔡可欣，《山海的召喚—台灣原住民口傳文學》（臺南：國立

台灣文學館，2011年），頁 9-21、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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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傳文學（口傳傳統）對口述歷史的啟發是：第一，口傳傳

統是《文化資產保存法》所保護的一種無形文化資產，譬如泰雅

族的口述傳統與口唱史詩（泰雅族語稱為 Lmuhuw），透過記述

創世神話、始祖傳說、部族遷徙路徑、自然生態和英雄故事等內

容，保留了豐富的族群歷史和語言智慧，如今只有少數高齡耆老

有能力吟誦，已瀕臨滅絕。12而口述歷史也可以是保存無形文化

資產的一種方法，進而擴大口述歷史的應用範圍。第二，口傳傳

統處理的是各族群或地方的集體記憶，而這類的集體記憶也是口

述歷史值得訪問的題材。第三，有口傳文學作品收錄工作人員工

作日誌，記錄了許多整理稿中見不到的現場情況；此外，除了將

受訪者的講述內容整理成一則一則的故事，如果能從中整理出民

間文學研究之用的故事類型索引，更能突顯故事的文學性，以及

為學界研究故事的流變提供便利。13這給口述歷史的啟示是，如

果能在前言或後記詳細說明成書過程，甚至附上工作人員工作日

誌，將有助於學者解讀該作品的史料價值。另外，已有些嚴謹的

口述歷史作品有人名或專有名詞的索引，這也有利於讀者的查找

檢索。

12 文化部網站，〈保護「口述傳統」與時間賽跑 文化部搶救泰雅古謠〉，
2013年 9 月 12 日，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28907.html
（2018年 11月 12日檢索）。Watan Tanga（林明福）總編纂，《Lmuhuw 語
典：泰雅族口述傳統重要語彙匯編 1》（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7 
年）。

13 劉秀美，《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精神蛻變

與返本開新》（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頁 36-39。胡萬川編著，
《台灣民間故事類型（含母題索引）》（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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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導文學

依據林淇瀁《照見人間不平—台灣報導文學史論》，報導

文學的定義是：在報導事實的基礎上，容許作者運用文學寫作技

巧，包括發揮想像，以突出報導的意義，讓讀者瞭解真相。它

的報導原則與倫理，以新聞學的嚴謹要求為依據，以接近事實為

宗；它的寫作方法與技巧，則本於文學的美學要求，並容許無損

於事實的虛構，以及作者個人風格的凸顯。

與口述歷史比較，兩者相同處是：第一，皆有濃厚的人文關

懷。一般認為，臺灣的報導文學有三個源頭：一是 1930年代中

國左翼作家的報告文學，二是 1930年代臺灣以楊逵為代表的報

告文學，三是 1970年代美國「新新聞」（New Journalism）的寫作

風潮。因此，臺灣的報導文學多具有社會批判精神，甚至與社會

運動相呼應，其中以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1985-1989年發

刊）為代表，培養出一批活躍的報導文學作家。與此呼應的是，

口述歷史適合為弱勢族群發聲。第二，報導文學屬於非虛構（non-

fiction）寫作，跟口述歷史一樣，應有事實依據。不過，報導文學

與新聞採訪、歷史研究，因為皆透過敘事呈現事實，在後現代主

義的衝擊下，已經難以迴避虛構的問題，如今的報導文學亦開始

正視基於事實的想像，或無損於事實的虛構。14第三，因為兩者通

常都需要收集資料與訪問受訪者，因此往往要綜合運用歷史研究

與新聞採訪等方法，也讓兩者在方法上有更多交流對話的空間。

14 林淇瀁，《照見人間不平—台灣報導文學史論》（臺南：國立台灣文學

館，2013年），頁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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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異處是：第一、報導文學多以散文呈現，但也可用日記、

書信、論文、報告劇、議論體等。此外，可向小說家借用刻劃人

物、描寫環境與渲染氣氛的手法，必要時也可對事實做適度的

處理與取捨，進行合理的推論與想像，但不能背離真實，15所以

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品，能讓讀者有如親臨其境之感。口述歷史則

以呈現受訪者的說話風格為主，避免訪問者過多的文字修飾。

第二，報導文學不迴避作者介入在行文中，因此作者的主觀性較

高；16而口述歷史的訪問原則上讓受訪者盡情發言，避免訪問者

對其受訪內容的干擾。

以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為例，本書講述戰後臺灣白色恐怖

受難者，基隆中學前校長鍾浩東的故事，是臺灣報導文學的經典

之作。作者持續收集資料與增補內容，從原本的三萬多字，擴

充到第二版（2004年）的六萬多字，第三版（2015年）的近九萬

字。17作者擅長於使用口述歷史的受訪者證言，並以照片、文獻

等影像搭配本文，增加歷史的真實感。但是作者主導全書的敘事

結構與情節推進，並對口述歷史的證言加以剪裁與重新排列，18

所以本書不等於口述歷史，而是應用口述歷史素材的報導文學。

報導文學對口述歷史的啟發是：第一，在保留受訪者說話風

15 向陽、須文蔚主編，《臺灣現代文學教程：報導文學讀本》（臺北：二魚
文化事業公司，2012年），頁 33。

16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北縣永和：稻田出版公司，2001年），
頁 67。

17 藍博洲，《幌馬車之歌》（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頁 470-
477。

18 林沛儒，〈藍博洲報導文學與口述歷史互文之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
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頁 155、20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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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與內容的前提下，將文學寫作技巧有限度應用於標題、剪裁、

結構等方面，將提高口述歷史的可讀性。第二，由於報導文學不

只有人文關懷，甚至有社會批判精神，往往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影

響力，譬如藍博洲有其堅定的政治立場，長年關注戰後臺灣白色

恐怖案件，持續以此為主題寫作，是形象鮮明的報導文學作家；

口述歷史若能結合社會議題，也能引發大眾關注。

（三）傳記文學

傳記文學是以傳記為領域的一種文學，源自民國初年胡適等

人的提倡，19以及劉紹唐創辦的《傳記文學》雜誌（1962年發刊迄

今）的持續推廣，20讓更多讀者認識這種文類。傳記文學不同於傳

記之處是，不只要記載傳主的生平，更要寫出傳主的性格。21例

如，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的〈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

一文，描寫著名民主黨派人士、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司法部部長

史良，該文開頭引用一段名人辭典的文字，以職務為材料，年經

事緯排列而成，這就是所謂的傳記；雖然內容符合事實，但作

者表示：「活在我心裏、刻在我記憶中的史良，就不僅是條目所

寫的這麼一副乾巴巴的樣子。」22她以晚輩的視角，描述從童年開

19 余欣怡，〈胡適的傳記文學研究〉（臺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20 劉紹唐，〈我們的想法與作法—傳記文學創刊詞〉，收入劉紹唐等著，

《什麼是傳記文學》（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頁 1-5。
21 鄭尊仁，《台灣當代傳記文學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3
年），頁 16。

22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頁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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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與史良接觸的實際經歷，筆觸真摯動人，這就是所謂的傳記文

學。

與口述歷史比較，兩者相同處是：第一，皆以人為本，重視

當事人（傳記文學的傳主或口述歷史的受訪者）的生平經歷。第

二，若從「文史不分家」的傳統來看，雙方關係密切，譬如上溯

至中國古代經典時，皆以司馬遷《史記》為代表；胡適提倡傳記

文學，本身也接受口述歷史訪問；而《傳記文學》雜誌亦刊登口

述歷史作品。第三，傳記文學屬於非虛構寫作，跟口述歷史一

樣，應有事實依據；與報導文學相比，因為人物傳記的題材相對

接近史學，文學上的想像或虛構成分往往較低。

相異處是：第一，傳記文學與報導文學相同，善用文學寫作

技巧，對一般讀者的可讀性較高；比較來說，口述歷史的史料價

值，往往高於報導文學與傳記文學。第二，傳記文學通常較重視

傳主的心理狀態、瑣聞軼事等方面，因而常有隱惡揚善或揭人隱

私的傾向，這也是與口述歷史的細微差異。譬如，章詒和在《往

事並不如煙》對史良的描寫，可見傳主私生活的一面，包括在親

友間的大姐風範、對日常生活的講究等。

傳記文學對口述歷史的啟發是：第一，傳記文學與報導文學

一樣具有較高的可讀性，因而吸引更多讀者；如何提高可讀性也

是口述歷史值得思考的課題。第二，口述歷史的成果，可以成為

傳記文學的材料；而傳記文學對傳主性格與私生活等方面的描

繪，常是口述歷史所不及之處。因此兩者的搭配，可以形成史學

與文學上的分工，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增加讀者對當事人不同

面向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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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播學領域：與新聞採訪的比較

記者的新聞採訪，一般而言，可分為針對消息來源的採集

（尋找）與訪問兩階段，而消息來源又分為初級消息來源（親自訪

問受訪者、電話邀訪、記者會等）與次級消息來源（通訊社電訊

稿、公關新聞稿、網路資料等）兩大類。23有人說：「今日的新

聞，就是明日的歷史。」可見兩者之間有某種可比較性，以新聞

採訪（親自訪問受訪者為主）與口述歷史比較，兩者相同處是：

第一，皆以追求事實為最高標準。進一步來說，在後現代主義

的影響下，越來越多人認為兩者皆非事實本身的客觀反映，而

有其建構事實的過程，並受到所處時空環境等多種因素的複雜

影響。24第二，都是以問答互動的方式收集資訊，因此以形式而

言，新聞採訪的技巧與流程，包括事前準備訪問大綱、中間的訪

問過程、事後整理逐字稿等步驟，與口述歷史訪問有異曲同工之

妙，因此也給口述歷史諸多啟發。

相異處是：第一，坊間常見記者為名人採訪整理而成的傳記

或著作，這與口述歷史有何不同？以前總統李登輝為例，新聞記

者鄒景雯採訪記錄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強調「李登輝唯一

受訪」，該書以揭露政治內幕為賣點，包括與其他政治人物的恩

怨情仇與政治鬥爭等，作者並在〈採訪後記〉討論李登輝於 2000

23 牛隆光，《新聞採訪與寫作》（臺北：學富文化事業公司，2009年），頁
26-28。

24 新聞採訪如何建構真實的過程，參見臧國仁，《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
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臺北：三民書局，1999年），頁 32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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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卸任總統後，有無政治影響力的問題，25具有新聞話題的時效

性；而國史館張炎憲主編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為口述歷史，

以受訪者的個人生平為主，不追求新聞話題的時效性，並忠實呈

現受訪者口述，保留受訪者用語，包括臺文、日文與英文語詞

等。26

第二，報章雜誌的新聞採訪通常有截稿期限的壓力，因此有

審核流程與「守門人」的設計，以追求迅速的同時，確保新聞的

正確性；包括對消息來源的重複查證，也就是確認有第二個以

上，絕非同一來源的消息來源等。相對而言，口述歷史因為不須

追求時效性，有更多時間查證，因此對查證的自我要求應該更

高。第三，新聞採訪在必要時，可將消息來源保密；27而口述歷

史一般會公開受訪者姓名，很少遇到匿名的情況，但也有例外，

例如宋怡明（Michael Szonyi）《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由於贊助該研究的機構

要求作者在研究中使用假名，目的是保護受訪者，「因為受訪者

陳述的多是私人且敏感的主題，甚至揭露一些非法行為」，而這

25 李登輝受訪，鄒景雯採訪記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臺北：印刻出
版公司，2001年），頁 373-375。

26 李登輝口述，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早年生活》（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公司、國史館，2008年），編序頁 9。此外，國史館對李
登輝進行口述歷史訪問時，將他擔任副總統期間，與蔣經國總統見面的

談話紀錄共 156則，配合李登輝的口述說明，補充相關時空背景資訊單
獨出版，該書體例特殊，是口述歷史訪問的副產品，參見：李登輝原著

口述，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

（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國史館，2004年）。
27 鄭貞銘等著，《新聞採訪與寫作》（北縣深坑：威仕曼文化事業公司，

2010年），頁 88-90、50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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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受訪內容正是該書最有價值的史料，作者因此在書中詳細說明

他的處理原則。28

新聞採訪對口述歷史的啟發是：第一，如何引導受訪者說出

內心話，以及更為完整地呈現受訪者的內在想法，這需要相當

的採訪技巧。臺灣《壹週刊》的人物專訪素有口碑，背後不只有

人物組記者的專職人力投入，還有完整與專業的工作方法值得

參考。曾任該刊記者的房慧真表示，每月做一篇人物專訪，一個

人物約訪三、四次，甚至五、六次；如果受訪者在國外生活，

還要特地出國，只為了感受在地風土。她還整理出實用的採訪心

法，分成「蛔蟲」（不要問初階的簡單問題，要問進階的深刻問

題，讓受訪者覺得你有如肚裡的蛔蟲）、「夾藏」（訪問前先給訪

綱，讓受訪者先有好印象，但在訪問中夾藏不得不問的隱藏版問

題）、「年表」（訪問前先做受訪者的個人年表，佐以重要的歷史

大事年表，有助於了解時代背景對受訪者的影響）、「無聲」（觀

察受訪者的說話語氣、肢體動作、服飾衣著等現場細節）、「敵

人」（站在受訪者的角度思考，看他喜歡的書與電影，側訪他的

親友與敵人）等五項；29這些實用的訪問技巧，同樣能應用於口述

歷史的訪問。

28 宋怡明（Michael Szonyi），黃煜文、陳湘陽譯，《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
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 xviii。

29 房慧真，《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房慧真的人物採訪與記者私語》（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頁 372-384，隨書附冊《私語 房慧真》，
頁 26。此外，臺灣《壹週刊》人物專訪精華參見：董成瑜，《華麗的告解：
廚師、大盜、總統和他們的情人》（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
《壹週刊》人物組，《有故事的人，坦白講。—那些愛與勇氣的人生啟示》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



304　什麼是口述歷史？與相關文類及訪問方法的比較

第二，記者對新聞倫理的重視，以及同業間的共識與自律，

這是新聞採訪作為一種專業，贏得社會各界尊重的基礎。台灣新

聞記者協會是國內重要的自主性新聞專業團體，於 1996年制定

《新聞倫理公約》，例如第三條：「新聞工作者不應利用新聞處理

技巧，扭曲或掩蓋新聞事實，也不得以片斷取材、煽情、誇大、

討好等失衡手段，呈現新聞資訊或進行評論」、第十一條：「新

聞工作者應該詳實查證新聞事實」、第十二條：「新聞工作者應

保護秘密消息來源」等，30可見新聞倫理所重視的理念。相對而

言，口述歷史學界對於專業倫理的討論較少，然而在實務上，口

述歷史與新聞採訪一樣，容易陷入涉及第三者的毀謗或侵犯隱私

權的爭議之中。在新聞採訪領域，近年已有不少相關法律判例與

研究，31值得口述歷史作為借鏡。

第三，記者為了日後持續從事新聞採訪，需要維持與採訪對

象及同業的友好關係，其中有些原則值得注意，例如：與採訪對

象的互動，容易發展出私人情誼，但是報導立場要公私分明；與

記者同業面對例行性新聞，必要時可以相互支援，但要建立良性

競爭關係，各自跑獨家新聞。32在口述歷史領域，同樣需要與受

訪者在事後保持良好友誼，三不五時打電話關心一下，33以及與

30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新聞倫理公約》，1996 年 3 月 29 日第二屆會員大會
通過，http://atj.yam.org.tw/ethic.htm（2018年 11月 12日檢索）。

31 例如以美國法院相關判例為主的討論，參見林世宗，《言論新聞自由與誹
謗隱私權》（臺北：林世宗，2005年）。

32 鄭貞銘等著，《新聞採訪與寫作》，頁 285-290。
33 曾秋美，〈女性與口述歷史〉，收入陳慕真等撰稿，《「心事誰人知：口述
歷史與傳記文學主題書展」成果專輯》（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9
年），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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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有更多的交流，而臺灣口述歷史學會便是同行交流的平台。

這些都有助於口述歷史工作的推動，甚至是大型口述歷史計畫的

合作。

五、社會科學領域：與訪談研究法的比較

訪談（interview）是一種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方

法，其定義是：在自然情境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透過雙向溝通

的互動過程，收集有關口語與非口語的訊息，以便深入的全面理

解研究的現象。以訪談問題設計的嚴謹度而言，可分為結構式

（事前準備訪談大綱，並依序提問）、半結構式（事前準備訪談大

綱，但訪談時彈性調整問題與順序）、無結構式（事前不準備訪

談大綱）等三種訪談，34而口述歷史的訪問，通常屬於半結構式訪

談。

訪談不只是一種研究法，也能成為一種有價值的文類。單

德興教授從事中外作家與學者的訪談超過三十年，出版多本訪

談錄，他便把訪談視為一種文類，以《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的名家訪談作為標竿，「絕非研究『之餘』的副產品，而

是與之同步進行的成果，具有獨立的價值，若干資料且引用於筆

者的論文中。準備這些訪談所花費的時間、精神、編輯作業不見

得較論文少，反而因為涉及受訪者，在聯絡與後續作業上花了更

34 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心理出版社，2003年），頁
14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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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工夫」。35

與口述歷史比較，兩者相同處是：第一，訪問的技巧與流程

皆相當接近，另外，新聞採訪亦同。第二，皆重視當事人本身對

這些問題所提出的解釋脈絡與觀點。相異處是：第一，口述歷史

訪問內容的範圍，與當事人生平以及所經歷的時代變遷有關；訪

談研究法的訪問範圍則更為寬廣多元，不限於當事人的歷史記

憶。第二，訪談研究法對逐字稿的細緻度通常超過口述歷史，前

者為了研究需求，可能會記錄說話場景、笑聲或哭聲、沉默、拉

長音、強調的重音、問答兩人的聲音重疊等細節，36並在事後的

研究分析上有其作用。第三，訪談研究法在必要時，可將受訪者

的身分保密，以保護受訪者。

訪談研究法對口述歷史的啟發是：第一，質性研究方法重

視「信度」（reliability），也就是測量工具的可重複性與測量結果

的一致性；以及「效度」（validity），也就是測量工具可以測量到

正確答案的程度。37訪談研究法也是如此，換言之，從事訪談的

研究者必須思考，由信度出發，不同人或不同時間再次訪問受訪

者，能否得到一致性的回答？從效度出發，受訪者的回答是否說

出內心話？其實，這也是口述歷史面臨的難題，以戰後臺灣白色

35 單德興，〈自序：扣問與迴響〉，《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臺北：
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年），頁 5-15。他對於訪談的深刻思考與嚴謹
的訪談方法，參見：單德興，〈緒論：再現的藝術、政治與倫理〉，《對話

與交流：當代中外作家、批評家訪談錄》（臺北：麥田出版，2001年），
頁 13-37。

36 雷普利（Tim Rapley）著，張可婷譯，《對話、論述研究法與文件分析》
（北縣永和：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10年），頁 69-98。

37 潘淑滿，《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頁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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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案件的口述歷史為例，「同一個當事人接受不同人的口訪，

內容出現出入或是詳略不同，是經常發生的現象。這樣的現象可

能與訪談人提問的問題有關，也可能涉及訪談者對白色恐怖的認

識與進行訪談的技巧、態度，也可能受訪談者和受訪者熟識或是

信任的關係影響。」38

第二，從實務經驗累積而成的訪談技巧，包括如何引導受訪

者說出內心話、如何處理受訪者的沉默或防衛心態等，39對於口

述歷史的訪問亦有助益。第三，關於受訪者權益的保障，若口述

歷史的受訪者對隱私問題的有意保密，以及不願傷害第三者或不

願摻入無謂困擾，為了尊重受訪者，不宜打破沙鍋問到底；40而

口述歷史的公開或出版，需要經受訪者的同意。在這方面，訪談

研究法已有相當成熟的研究倫理，有些學術機關還設置研究倫理

委員會；為了避免造成受訪者的傷害，包括訪談前需要取得受訪

者對於該研究的知情同意，41以及必要時可將受訪者的身分保密

等措施。為了避免後續的爭議，口述歷史也需要強化對於受訪者

權益的保障。

38 薛化元、余佩真，〈臺灣白色恐怖時期人物訪談記憶的實與虛—以「省

工委會」成員張金爵女士的三次口訪紀錄為例〉，《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

刊》，期 6（2015年 8月），頁 26。
39 鈕文英，《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雙葉書廊，2017年），頁

194-219。
40 游鑑明，〈鏡花水月畢竟總成空？女性口述歷史的虛與實〉，《她們的聲音：
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
二版），頁 69。

41 吳嘉苓，〈第 2章 訪談法〉，收入瞿海源等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
法：質性研究法》（臺北：臺灣東華書局，2015年），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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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掌握口述歷史的「鑰匙」

透過口述歷史與相關文類及訪問方法的比較（參見附表），

可以發現雙方確有相同處，這是常有人產生混淆的原因；但是另

一方面，雙方也有相異處，尤其在本質上的學科屬性、問題意

識、後續用途等並不相同，我們若能釐清這些差別，有助於確認

什麼是口述歷史。

其中，以訪問者的角色最為重要，這也是口述歷史與其他訪

問方法的根本差異。換言之，同一位受訪者的訪問，可以是口述

歷史、報導文學、新聞採訪或訪談研究法，關鍵就在訪問者的角

色不同。口述歷史的訪問者，以引導訪談進行的方式，讓受訪者

說出更多個人的歷史記憶，以獲得具有歷史價值的口述資料。口

述歷史是與時間賽跑的工作，因為受訪者大多年事已高，每一次

訪問都可能是最後一次的訪問，這也是口述歷史相較於其他訪問

方法的一個細微差異。42

以歷史學者劉靜貞從事的口述歷史為例，她訪問有日治時期

戰爭經驗的女性，發現「重要的或是有意義的時代刻痕，即使存

在於阿嬤們的生活記憶中，卻不是任我們翻檢，就會一一跳出。

必須細細尋繹線索，另外打造相應的鑰匙方能開啟。」什麼是

「打造相應的鑰匙」？這提醒我們，口述歷史的訪問不是完全按

照訪問大綱一問一答，訪問者要有能力掌握受訪者的思維理路與

記憶重點，讓受訪者依其自身的邏輯發展話題，以喚醒受訪者的

42 林德政，《口述歷史採訪的理論與實踐：新舊臺灣人的滄桑史》（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7年），頁 18-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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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43所以，口述歷史不只需要訪問技巧，更需要訪問者

對相關歷史知識的熟悉，以及在訪問過程掌握口述歷史的本質，

這是開啟受訪者腦海裡歷史記憶的「鑰匙」，也是口述歷史的專

業之處。

最後補充說明，本文所比較的這些文類及訪問方法，對口述

歷史各有啟發。綜合來說，文學寫作技巧有助於提高可讀性，吸

引更多讀者；訪問技巧與專業倫理則能提升本身的專業水準，贏

得社會大眾的尊重。這些優點都值得口述歷史工作者加以吸收應

用。另外，口述歷史除了記錄訪問的時間與地點之外，如果能以

前言或後記的方式，進一步記載訪問大綱、訪問現場與受訪者的

互動情形、整稿過程等細節，將有益於日後學者解讀其史料價

值。

43 劉靜貞，〈尋訪女性生活詩篇—以記錄片為方法的思考〉，收入劉維瑛

主編，《臺灣好說—臺灣女人影像紀錄》（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6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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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口述歷史與相關文類及訪問方法的比較

與口述歷史相同處 與口述歷史相異處 對口述歷史的啟發

自
傳
、
回
憶
錄

內容皆以當事人主觀1. 
性的歷史記憶為主，
若用於歷史研究時，
同樣面對歷史記憶作
為史料，如何檢驗其
真實性的問題，這需
要一套嚴謹的史學方
法。
這些作品通常較為通2. 
俗生動，讀者包括學
界以外的社會大眾，
甚至被民間出版社視
為具有出版營利的價
值。

自傳與回憶錄的先決1. 
條件，是當事人要有
一定的文字表達能
力；口述歷史對當事
人則無書寫門檻的問
題，適合為不識字或
沒有寫作習慣的弱勢
族群發聲。
自傳與回憶錄是當事2. 
人單方面的自我陳
述，主觀性相對較
強；口述歷史則透過
訪問者與當事人雙方
確認與共同負責，降
低當事人單方面隱瞞
或扭曲事實的機會。
因此，口述歷史的史
料價值通常高於自傳
與回憶錄。

形成史學上的分工，1. 
發揮相輔相成的作
用，對社會大眾而
言，擴充大眾史學的
範圍；對歷史學界而
言，擴大歷史研究的
史料範圍。
在實務上只看書名，2. 
難以判斷是否為口述
歷史，需要檢驗該書
的成書過程與內容才
能確定。

口
傳
文
學
︵
口
述
傳
統
︶

皆具有口傳（oral）性1. 
的特質，包括：講者
傾向把故事「合理化」
（指向大眾共同接受
的知識及傳統）、大
多直線發展（不會倒
敘或插敘）、常見重
複的、公式化的敘述
等。
在現代皆透過訪問方2. 
法，以文字記錄口述
內容，成為學者的研
究資料。

以原住民口傳文學為1. 
例，主要採錄自古流
傳的故事，較不重視
受訪者本身的生平經
歷；而口述歷史記錄
受訪者的生平經歷，
其內容發生於現代。
原住民口傳文學常見2. 
虛構的神話、傳說或
民間故事等，往往無
法確認這些內容發生
或被創造的具體時
間；口述歷史則是盡
可能查明受訪者所述
內容的發生時間。

口傳傳統是《文化資1. 
產保存法》所保護的
一種無形文化資產，
而口述歷史也可以是
保存無形文化資產的
一種方法。
口傳傳統處理的是各2. 
族群或地方的集體記
憶，而這類的集體記
憶也是口述歷史值得
訪問的題材。
如果能在前言或後記3. 
詳細說明成書過程，
甚至附上工作人員工
作日誌，將有助於學
者解讀該作品的史料
價值。



《記錄聲音的歷史》　311

與口述歷史相同處 與口述歷史相異處 對口述歷史的啟發

口
傳
文
學
︵
口
述
傳
統
︶

原住民口傳文學具有3. 
保存族群生活知識與
文化等功能；而口述
歷史則有學界以外的
讀者，從中享受閱讀
歷史的樂趣。

報
導
文
學

皆有濃厚的人文關1. 
懷。臺灣的報導文學
多具有社會批判精
神，甚至與社會運動
相呼應。
報導文學屬於非虛構2. 
寫作，跟口述歷史一
樣，應有事實依據。
不過，在後現代主義
的衝擊下，如今的報
導文學亦開始正視基
於事實的想像，或無
損於事實的虛構。
兩者通常都需要收集3. 
資料與訪問受訪者，
因此往往要綜合運用
歷史研究與新聞採訪
等方法。

報導文學多以散文呈1. 
現，此外，可向小說
家借用刻劃人物、描
寫環境與渲染氣氛的
手法，必要時也可
進行合理的推論與想
像，但不能背離真
實；口述歷史則以呈
現受訪者的說話風格
為主，避免訪問者過
多的文字修飾。
報導文學不迴避作者2. 
介入在行文中，因此
作者的主觀性較高；
而口述歷史的訪問原
則上讓受訪者盡情發
言，避免訪問者對其
受訪內容的干擾。

在保留受訪者說話風1. 
格與內容的前提下，
將文學寫作技巧有限
度應用於標題、剪
裁、結構等方面，將
提高口述歷史的可讀
性。
報導文學不只有人文2. 
關懷，甚至有社會批
判精神，往往有比較
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口述歷史若能結合社
會議題，也能引發大
眾關注。

傳
記
文
學

皆以人為本，重視當1. 
事人的生平經歷。
若從「文史不分家」2. 
的傳統來看，雙方關
係密切。

善用文學寫作技巧，1. 
對一般讀者的可讀性
較高；比較來說，口
述歷史的史料價值，
往往高於報導文學與
傳記文學。

傳記文學與報導文學1. 
一樣具有較高的可讀
性，因而吸引更多讀
者；如何提高可讀性
也是口述歷史值得思
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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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口述歷史相同處 與口述歷史相異處 對口述歷史的啟發

傳
記
文
學

傳記文學屬於非虛構3. 
寫作，跟口述歷史一
樣，應有事實依據；
與報導文學相比，因
為人物傳記的題材相
對接近史學，文學上
的想像或虛構成分往
往較低。

傳記文學通常較重視2. 
傳主的心理狀態、瑣
聞軼事等方面，因而
常有隱惡揚善或揭人
隱私的傾向。

口述歷史的成果，可2. 
以成為傳記文學的材
料；而傳記文學對傳
主性格與私生活等方
面的描繪，常是口
述歷史所不及之處。
因此兩者的搭配，可
以形成史學與文學上
的分工，增加讀者對
當事人不同面向的認
識。

新
聞
採
訪

皆以追求事實為最高1. 
標準。進一步來說，
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
下，越來越多人認為
兩者皆非事實本身的
客觀反映，而有其建
構事實的過程，並受
到所處時空環境等多
種因素的複雜影響。
都是以問答互動的方2. 
式收集資訊，因此以
形式而言，新聞採訪
的技巧與流程，與口
述歷史訪問有異曲同
工之妙。

新聞採訪多追求新聞1. 
話題的時效性；而口
述歷史以受訪者的個
人生平為主，不追求
新聞話題的時效性。
報章雜誌的新聞採訪2. 
通常有截稿期限的
壓力，因此有審核
流程與「守門人」的
設計，確保新聞的正
確性；相對而言，口
述歷史有更多時間查
證，因此對查證的自
我要求應該更高。
新聞採訪在必要時，3. 
可將消息來源保密； 
而口述歷史一般會公
開受訪者姓名，很少
遇到匿名的情況，但
也有例外。

如何引導受訪者說出1. 
內心話，以及更為完
整地呈現受訪者的內
在想法，這需要相當
的採訪技巧。
口述歷史與新聞採訪2. 
一樣，容易陷入涉及
第三者的毀謗或侵犯
隱私權的爭議之中。
在新聞採訪領域，近
年已有不少相關法律
判例與研究，值得口
述歷史作為借鏡。
需要與受訪者在事後3. 
保持良好友誼， 以及
與同行有更多的交
流。

訪
談
研
究
法

訪問的技巧與流程皆1. 
相當接近。
皆重視當事人本身對2. 
這些問題所提出的解
釋脈絡與觀點。

口述歷史訪問內容的1. 
範圍，與當事人生平
以及所經歷的時代變
遷有關；訪談研究法
的訪問範圍則更為寬
廣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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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口述歷史相同處 與口述歷史相異處 對口述歷史的啟發

訪
談
研
究
法

訪談研究法對逐字稿2. 
的細緻度通常超過口
述歷史，並在事後的
研究分析上有其作
用。
訪談研究法在必要3. 
時，可將受訪者的身
分保密，以保護受訪
者。

從事訪談的研究者必1. 
須思考，由信度出
發，不同人或不同時
間再次訪問受訪者，
能否得到一致性的回
答？從效度出發，受
訪者的回答是否說出
內心話？這也是口述
歷史面臨的難題。
從實務經驗累積而成2. 
的訪談技巧，對於口
述歷史的訪問亦有助
益。
訪談研究法已有相當3. 
成熟的研究倫理；為
了避免後續的爭議，
口述歷史也需要強化
對於受訪者權益的保
障。




